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权委托书 

开放式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 

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： 

 

本申请人兹授权委托                    先生（女士），作为本申请人的经办（委托

代办）人员，办理开放式基金相关业务。 

该经办（委托代办）人员被授权委托向贵公司提出各项基金交易申请，并接收确认结果；

提交和接收贵公司关于基金业务的相关文件、资料、单据、信息等；解释、补充、完成贵公

司关于基金业务的疑问、询问等相关事宜。 

该经办（委托代办）人员在授权委托范围内进行的上述行为均代表本申请人之行为，均

为本申请人之真实意思表示，其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本申请人承担。 

本授权委托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，直至本申请人提交新的授权委托书和变更新的经办

（委托代办）人员或注销基金账户之日止。 

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 

被授权人签名/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授权人（法人代表）签名/签章： 

 

机构申请人公章： 

 

 

 

 
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 

被授权人身份证件：                  被授权人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被授权人联系方式： 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  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手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以下由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填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备注/盖章： 

 

 

 

 

客户经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本委托书一式两联：第一联柜台留存；第二联客户留存。每联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 

 

客户服务电话：4007008880    010-58351998 

客户服务邮箱：services@hsfund.com 

公 司 网 址 ：www.hsfund.com 

公 司 地 址 ：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6 号，国际投资大厦 C 座 15 层 

邮 政 编 码 ：100034 


